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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岳阳市烟草专卖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岳烟处[2018]第 56 号

案 由：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

被处罚人：周飞 性别：男 年龄：53岁 职业：个体工商户

证件类型及号码：******

居民身份证住址：******

经营地址：岳阳市岳阳楼区梅溪乡工贸城对面

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号码：430601104667

联系电话：******

2018年 3月 23日 11时 50分,我局专卖稽查大队稽查员

肖万（检查证号 43060017）、刘秋良（检查证号 43060018）

来到岳阳市岳阳楼区梅溪乡工贸城对面周飞店中，在出示证

件表明身份并说明来意后，在当事人周飞的配合下实施检

查，执法人员在当事人周飞店内柜台上查获卷烟：84mm 白沙

（精品）4.08 万支（204 条）、84mm 白沙（软）1.44 万支（72

条）、84mm 白沙（和天下）0.04 万支（2条），共 3个品种，

5.56 万支（278 条）。该批卷烟透明纸平整光滑、拉线粘合

结实平整、图案文字清晰、烫金光亮、包装完整, 32 位条码

信息不清晰。因当事人无法提供在岳阳市烟草公司购进此批

卷烟的有效证明及其他合法手续，经我局行政负责人批准，

执法人员依法将此批卷烟予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对执法现场、

涉案卷烟、当事人的店面和持有的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正

本）予以拍照为证。

经立案调查，案件事实如下：当事人周飞系我市卷烟零

售经营户，其持有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证号和有效期限分

别为：430601104667,自 2013 年 12 月 26 日至 2018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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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被查获的该批卷烟是当事人周飞从梅溪桥六家烟店中

购进后放到自己店中销售，还未销售就被我局依法查获，没

有违法所得。因进货价格仅有当事人周飞的陈述，无其他旁

证，无法查实，不予采信，由涉案卷烟价格管理小组按照同

一品牌的合格烟草专卖品的同期批发价格核定违法卷烟价

值 20012.80 元。该批卷烟经现场逐条勘验以及调查询问判

定均为真品卷烟。

以上违法事实有如下证据证明：

1.检查（勘验）笔录，于 2018 年 3 月 23 日由 2名行政

执法人员在岳阳市岳阳楼区梅溪乡工贸城对面当事人周飞

店中现场制作，记录涉案卷烟基本情况、当事人持有烟草专

卖零售许可证、未在岳阳市烟草公司进货以及当事人配合调

查等情况，证明本案基本事实，当事人签字并按指膜确认。

2.岳阳市烟草专卖局证据先行登记保存通知书、被先行

登记保存物品实物照片，均于 2018 年 3 月 23 日采集。证明

本案涉案卷烟品牌、规格、数量、先行登记保存日期，由执

法人员签字、当事人签字并按指膜确认。

3.当事人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副本）复印件 1份，证

明当事人持有合法有效的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当事人周飞

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各 1份，以上证据材料由当事人分别签字

并按指膜确认。

4．2018 年 3 月 28 日本局对当事人周飞制作的询问笔录

1份共 4 页，全面、详细地记录当事人的违法行为，涉案卷

烟的进货渠道、数量、价格、销售情况等。本局 2名行政执

法人员询问并签字，当事人签字并按指膜确认。

5.本局涉案卷烟价格管理小组涉案烟草专卖品核价表

和核价依据1份4页，证明涉案卷烟的批发价格，当事人签字

并按指膜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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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三

条第二款，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企业或者个人，应当

在当地的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并接受烟草专卖许可证发

证机关的监督管理。本案当事人从梅溪桥烟店中购进该批涉

案真品卷烟，不能提供在岳阳市烟草公司进货的有效凭证，

其行为已构成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的违法事实。

先行登记保存的卷烟，周飞享有所有权；周飞系具有权

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自然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

实施条例》第五十六条规定，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企

业或者个人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未在当地

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的，由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没收违

法所得，可处以进货总额 5%以上 10%以下的罚款。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五十六条，本局对当

事人周飞作出处罚决定如下：

处以进货总额贰仟零壹拾贰元捌角（￥20012.80）9％的罚

款，计人民币：壹仟捌佰零壹元壹角伍分（￥1801.15）。

我局已于 2018 年 5 月 3 日向被处罚人周飞下达了行政

处罚事先告知书，告知依法作出行政处罚的理由、依据，以

及被处罚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周飞明确表示不需要陈述和申

辩。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六条第三款

的规定，现要求被处罚人周飞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

起 15 日内，将罚款缴纳至华融湘江银行岳阳分行开发区支

行（账号：90210012010019196，地址：岳阳市岳阳经济技

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一楼）。如逾期不缴纳罚款，将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

每日按罚款数额的 3%加处罚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九条及《中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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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第四十一条之规定，被处罚人如对本

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 内向湖南省烟草专卖局（地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南路一

段 628 号）或岳阳市人民政府（地址：岳阳市金鹗中路 235

号）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直

接向岳阳市岳阳楼区人民法院（地址：岳阳市巴陵东路 321

号）起诉。被处罚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

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本局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湖南省岳阳市烟草专卖局

2018 年 5 月 3 日


